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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基本法与德国的统一

祝　捷

[摘　要] 联邦德国基本法在德国复归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为统一进

行了宪法上的准备。联邦德国的宪法法院有关《两德关系基础条约》和《统一条约》的判决 ,为

两德关系发展和德国最终统一扫清了法律上的障碍 。两德统一后 , 《基本法》逐渐从一个德国

的基本法蜕变为整个德国的新宪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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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从分裂到复归统一 ,既是德意志民族努力追求统一的成果 ,也是一个有着宪法意义的过程 。联

邦德国基本法为德国复归统一奠定了法理基础 ,并提供了一系列制度渠道 。联邦德国宪法法院一系列

判决也为最终统一突破了关键的法律障碍。时至今日 ,德国统一已有 20 余年 ,回顾与总结联邦德国基

本法与两德统一的关系 ,并对照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实践 ,仍有若干值得借鉴之处。

一 、统一:联邦德国基本法的准备与坚持

1945年 5月 ,纳粹德国战败后 ,美 、苏 、英 、法四大国分区占领德国。1949年 5月 ,美国 、英国和法国

三国的占领区合并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并制定了一部名为“基本法”的宪法性法律。这部名为“基本

法” ,实为宪法的文件 ,是联邦德国追求统一 、实现统一的根本法律依据。

(一)《基本法》的“统一”条款

尽管使用了“基本法”的概念 ,但联邦德国基本法中的“基本法”与其传统含义没有任何联系
[ 1]
(第 60

页)。在德意志帝国时期 , “基本法”一词被理解为是根本性的规范 ,但总的来说 ,这些基本法规定的对象

都是在某一方面的 ,因此会有很多基本法同时存在 。帝国时期的“基本法” ,与宪法没有必然联系。

在德国宪法学的语境下 ,宪法具有特殊的国家型塑功能 。魏玛时代的德国宪法学巨擘施米特认为 ,

宪法是关于政治统一体的类型和形式的总决断[ 2]
(第 25 页)。现代德国宪法学也认为 ,构建政治统一体

与创制法秩序是宪法的任务[ 1]
(第 8 页)。问题是 ,在分区占领的历史环境下 ,德国应如何处理国家统一

与制宪的关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 “基本法”这一名词被提起 。按照制宪者的原意 ,尽管德国尚未统

一 ,但并不意味着德国将永远处于分裂状态 ,尤其是不能因为一部“宪法” ,而造成德国分裂的状态持续

化 、永久化 。为此 ,制宪者选择了《基本法》作为宪法的前置性根本法 ,并在其中规定了统一条款 ,使之成

为联邦德国据以主张统一和实现统一的根本法依据。

《基本法》的“统一”条款共有 4处。第一 , 《基本法》序言规定 ,“全体德国人民仍应通过自由的自决来

实现德国的统一和自由”。《基本法》序言的上述规定 ,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宣言 ,而且表明了联邦德国《基

本法》对于德国分裂状况的一种保留。1956年 ,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在“共产党解散案”判决中 ,引据《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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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序言的上述规定 ,导出了联邦德国的“国家统一义务”(BVerfGE 85)。《基本法》序言的上述规定 ,对联

邦德国政府和人民形成了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宪法委托
[ 3]
(第 4 页),这种委托要求联邦德国政府和人民致力

于实现德国统一。第二 , 《基本法》第 23条列举了《基本法》适应的各州名称 ,并于其第 2项规定当德国其

他地区加入联邦后 ,《基本法》在其地域范围内开始生效。《基本法》第 23条通常被解读为《基本法》的地域

效力。根据这一条的规定 ,《基本法》并非是为全德国制定的宪法 ,而是有着特定的适用范围 ,亦表明《基本

法》并未承认德国永久性分裂的事实。而且 ,在其第 23条第 2项提供了“加入”这种实现统一的制度渠道。

1957年 ,萨尔邦以“加入”方式成为联邦德国的一个州 ,预演了德国复归统一的法律程序。1990年 ,前民主

德国的六个州也是以“加入”的方式 ,成为联邦德国的一部分。第三 ,《基本法》第 116条第 1项规定 ,“德国

人”包括1937年12月31日后被驱逐出德国的难民及其后裔。这一条通过对“国籍”的回溯性确认 ,将联邦

德国塑造成“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法统的延续者 ,标榜了联邦德国对分裂前统一德国的直接继承关

系。第四 , 《基本法》第 146条规定 ,《基本法》于德意志民族基于自决制定新宪法时失效 。《基本法》第 146

条除规定基本法的时间效力外 ,为德国复归统一提供了第二条路径 ,即“制宪”。

(二)民主德国的分离主义宪法与联邦德国基本法的坚持

民主德国从主张两德复归统一到逐渐放弃统一主张的历程 ,完整地体现在其宪法的嬗变过程中。

1949年建国初期 ,民主德国对德国统一的追求不亚于当时的联邦德国
[ 4]
(第 52 页)。在制定 1949年宪法

时 ,为了强调民主德国政权是德意志民族唯一的合法代表 ,其制宪人民代表大会邀请了来自于联邦德国

管辖区域内的代表 ,在宪法上体现了“一个德国”的特征 。但是 ,1949年宪法也为两德永久分裂埋下了

一个伏笔 。该宪法第 1条将民主德国规定为“德意志民族之一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单从字面上解释 ,似

乎德意志民族还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规定 ,使民主德国在放弃对统一的诉求

有了宪法上的依据。民主德国试图在 1949 年宪法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全新的国家 。1951 年 6月 ,民主

德国的施威恩高等法院作成判决 ,宣称德意志帝国已经在 1945 年 5月 8 日灭亡 ,民主德国是一个全新

的国家 ,与德意志帝国没有关系。这一判决的主旨为民主德国最高法院所确认[ 5](第 95 页)。施威恩判

决已经无法解释“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是一个统一的德国”的命题 ,因为联邦德国已经通过《基本法》第

116条自诩为德意志帝国的继承人 ,而施威恩判决恰恰否定了民主德国与德意志帝国的历史关联。

1967年后 ,民主德国政府的分离主义倾向已经十分明显。根据当年修改的国籍法 , “民主德国国民”取

代了“德国国民”的提法 , 1968年宪法的制宪主体也从 1949 年宪法时的“全德人民” ,缩减为“民主德国

人民” 。为争取国际承认 ,民主德国政府逐渐放弃“一个德意志民族”的立场 ,公开宣称“两个德意志民

族” ,并将根据这一立场对 1968年宪法进行了修改 。在 1974年宪法中 ,民主德国政府构造了一个“社会

主义的德意志民族” ,从而在民族层次将两个德国彻底分开 。

民主德国的分离主义宪法 ,与联邦德国主张统一的《基本法》形成鲜明对比。由于民主德国的分离

主义立场 ,联邦德国基本法的统一目标也承受着压力 。但是 ,在民主德国频频修宪 ,推行其分离主义政

策时 ,联邦德国并未对基本法的“统一”条款作出任何调整 ,联邦德国的政治领导人即便在有意缓和两德

关系的政策导向下 ,也谨慎地处理其两德政策与基本法的关系 ,尽量使两者不发生直接冲突。

二 、开放:联邦德国基本法的调整与适应

两德关系在 1970年代经历了动态发展的过程 。1970年后 ,联邦德国开始实施新东方政策 ,注重改

善与民主德国的关系 ,逐渐实现两德关系正常化 ,有效地促进了两德在经济 、政治 、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

的交流和融合 ,为两德复归统一奠定了现实基础。

(一)《两德关系基础条约》与联邦德国基本法的适应

“新东方政策”有关两德关系的主要内容是通过两个德国之间的相互接近和关系正常化 ,结束两德

政治对立 ,其举措之一是对民主德国的承认。但是 ,这种承认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承认 ,也并非意味着

将两德关系视为两国关系 而是承认民主德国在事实上的存在 两德关系仍然是“德意志民族内部的特

·724·



　第 5 期 祝　捷:联邦德国基本法与德国的统一

殊关系”
[ 6]
(第 83 页)。《两德关系基础条约》是新东方政策的主要成果之一 ,主要内容包括:(1)两德实现

关系正常化 ,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2)两德互相承认主权 、领土完整和独立;(3)两德在国际

上互不代表 ,并尊重对方在内政和外交上的独立自主;(4)两德在对方首都设置“常驻代表机构” 。

《两德关系基础条约》改变了两德之间的对立关系 ,同时也为联邦德国基本法带来了一场危机 。由

于《两德关系基础条约》对民主德国改行“承认”的立场 ,尤其是要求双方互相尊重对方的领土完整和独

立自主 ,联邦德国内外均出现了质疑《基本法》第 23条第 2项有效性的声音 。联邦德国内部的一些人士

认为 ,在尊重民主德国统治范围的条约义务下 ,通过“加入”的方式完成德国统一已经没有可能[ 7]
(第 13

页)。欧洲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德国的统一问题“寿终正寝”了
[ 6]
(第 83 页)。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在关键时

刻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判决(BVerfGE 36 , 1)。该判决意旨如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理解其领土的

不完整性 ,只要可能且德国之另一部分准备加入德国 ,基于《基本法》的规定 ,其有义务采取一切必要行

为 ,直到德国之另一部分加入联邦德国 ,并如同其组成部分时 ,联邦德国方为完整 。”(BVerfGE 36 , 1/

28f)这段判词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 ,《基本法》序言所规定的“国家统一义务” ,并不因为《两

德关系基础条约》的签订而解除 ,联邦德国政府和公民仍有义务促进国家统一;第二 , 《基本法》第 23条

第 2项所规定的“加入”方式 ,仍然是完成德国统一的方式之一 ,该项规定与序言所规定的“国家统一义

务”有着必然联系;第三 ,尽管负有“国家统一义务” ,但并不意味着联邦德国必须采取僵化的立场对待民

主德国 ,基于《基本法》的委托 ,联邦德国可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以促进德国的统一 。根据宪法法院

的判决 ,在《两德关系基础条约》之后 ,联邦德国的国家形态的确改变了 ,它从德意志帝国法统的唯一继

承者 ,变成了继承者“之一” ,但联邦德国的“国家统一义务”并未因此而消除[ 4](第 52 页),而备受争议的

“加入”方式 ,依然是德国复归统一的宪法途径之一 。

通过宪法法院判决的方式 ,《基本法》在坚持统一立场的前提下 ,为适应两德关系的发展进行了政策

性微调:宪法法院并没有僵化地看待“统一”问题 ,而是将“统一目的”与“统一方式”相分离 ,肯定《两德关

系基础条约》作为“统一方式”的合宪性 ,从而为两德关系的发展扫清了法律障碍 。

(二)《基本法》与《统一条约》

1990年 8月 31日 ,两德签订《统一条约》 ,并于同年 10月 3日完成法律手续 ,德国完成统一 。《统

一条约》的合宪性问题 ,是两德统一的最后一个法律障碍 ,主要争议之处有二:第一 ,民主德国应当如何

“加入” ;第二 , 《统一条约》对《基本法》的修改 ,是否构成违宪 。

第一个争议的起因 ,是《基本法》第 23条第 2 项对“加入”所规定的前置性要件 。根据《基本法》第

23条第 2项 ,“德国另一部分”在“加入”前 ,应“通过自由的意志形成过程而达成一项声明” ,那么 ,民主

德国的何种行为构成此处所言的“声明” 。联邦德国学界对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声

明应由国际法上足以代表民主德国的机关为之 ,具体而言 ,是指民主德国政府;另一种观点则援引 1956

年萨尔邦“加入”时举行住民公决的例子 ,主张由民主德国进行“全民公决” ,再依公决结果提出“加入”的

申请[ 4]
(第 59 页)。德国宪法学者黑塞认为 , 《基本法》第 23条所称的“加入” ,为“德国另一部分”的形成

权 ,而非请求权 ,因此 ,民主德国所为的声明 ,联邦德国不得为实质性的审议或许可
[ 1]
(第 69 页)。按此观

点 ,民主德国以何种方式作出“加入”联邦德国的声明 ,联邦德国不得干涉。因此 ,民主德国无须以“全民

公决”形式 ,形成“加入”的“声明” 。联邦德国也不得以未举行全民公决为理由 ,拒绝接受民主德国的“加

入”声明 ,其任务仅限于“通过一项立法行为将《基本法》在前东德的生效予以确认”[ 1](第 89 页)。该争议

的解决 ,为两德之间通过政府间谈判签订《统一条约》提供了足够的宪法依据。

第二个争议源于《统一条约》对《基本法》作出了多达 5处的直接修改 ,而没有依循《基本法》第 79条

第 1项的修宪程序。《统一条约》签署后 ,由联邦德国政府以“条约法案”的形式 ,依照《基本法》第 59条

提请德国议会 ,要求德国议会就是否通过该条约进行表决。但是 ,根据《基本法》第 79 条所规定之修宪

程序 ,对《基本法》的修改 ,须以“宪法修正案”形式提出 ,并获得德国议会上下两院各 2/3的多数通过始

得生效 因此 有联邦德国参议院议员质疑《统一条约》以条约形式修改宪法的合宪性 对此问题 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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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宪法法院作出了有利于《统一条约》的判决(BVerfGE 82 , 316)。根据该判决 , 《基本法》序言所规

定的“国家统一义务” ,不只是对各国家机关的行为产生拘束 ,而且也对各国家机关形成授权 ,各国家机

关可以选择对履行“国家统一义务”最为有利的举措 ,联邦德国政府签订《统一条约》的方式 ,当然属于

“最为有利的举措”。通过宪法法院的合宪性判决 ,两德统一的最后一个法律障碍被消除了。

《两德关系基础条约》和《统一条约》的宪法争议 ,是联邦德国基本法的两大根本性争议。在解决争

议中 ,联邦德国宪法法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基本法》的解释 ,宪法法院使《基本法》成为一

个开放的体系 ,后者也在宪法法院的调整中 ,逐渐与两德关系正常发展和德国复归统一的需要相适应。

三 、蜕变:《基本法》的新生与发展

德国复归统一 ,是德国主权的融合与再造 。《基本法》在两德宪法调整的过程中 ,从一个德国(联邦

德国)的《基本法》 ,蜕变成为“整个德国”(the w ho le German)的新宪法。

(一)从基本法到新宪法

民主德国以“加入”联邦德国的方式消失 ,民主德国宪法也随之消失。根据《统一条约》第 5条 ,两德

政府“建议”统一后的联邦立法机关 ,在统一后两年内根据德国复归统一所产生的若干问题进行修宪。

在这些“建议”中 ,包括了原《基本法》第 146条是否适用的问题 。因此 ,从某种意义而言 , 《统一条约》第

5条的修宪建议 ,暗藏了对德复归统一后制定新宪法的希望 。为此 ,统一后的德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于

1991年 11月组成了联合宪法委员会 ,主要任务是为修宪以及可能的制宪问题提供咨询和建议 。尽管

联合宪法委员会提供了诸多卓有成效的修宪建议 ,而且相当部分在 1992年至 1994年的修宪活动中获

得通过。但是 ,联合宪法委员会并未形成制定新宪法的共识 ,《基本法》仍是整个德国唯一存在的宪法。

这一转变的关键是《统一条约》对《基本法》第 146条的修改。原《基本法》第 146条被认为是《基本法》

在时间上的效力 ,亦即将联邦德国基本法的时间效力限制在统一并制定新宪之前。德国学者普遍认为 ,原

第146条可以推导出统一后德国制定新宪的正当性。因此 ,有的学者认为 ,《统一条约》对第 146条的修改 ,

实际上阻却了这种正当性 ,因而是“违宪的宪法规范”
[ 5]
(第 68页)。然而 ,如果从更加积极的方面来理解《统

一条约》对第 146条的修改 ,新的第146条恰恰是制宪权运用的产物 。这是因为:第一 ,原第 146条不仅为

德国制定新宪提供了正当性 ,而且还规定了复归统一制宪权运用的条件 ,而《统一条约》对第 146条的修

改 ,正好在德国复归统一的时刻 ,这一时刻构成了一个“宪法时刻” 。因此 ,《统一条约》对第 146条的修改 ,

可以理解为是一次制宪权的运用。第二 ,民主德国对《统一条约》的接受 ,实际上已经构成对民主德国宪法

的“破弃” ,而且民主德国人民原来并未参与到《基本法》的制定过程中 ,因此 ,对《统一条约》的接受在本质

上是民主德国人民行使制宪权 、认可《基本法》的过程。经由对第 146条的修改 ,《基本法》的属性发生了改

变 ,它不再是一部仅适用于原联邦德国的宪法文件 ,而是适用于整个德国新宪法。

(二)民主德国善后事宜中的宪法问题

德国复归统一后 , 《基本法》在妥善处理民主德国善后事宜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民主德国善后事

宜中有两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一 ,国有化运动所致损失的补偿问题;其二 ,柏林墙士兵射杀越境者的

问题 。1990年后 ,多有原民主德国公民就上述两个问题 ,向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

第一 ,国有化运用所致的补偿问题 。作为一个实行高度计划经济的国家 ,民主德国曾经实行过工农

业的国有化运动 ,而且此种国有化往往没有得到被征收人基于自愿的同意 ,或者没有给予适当的补偿。

因此 ,被国有化的财产是否返还给被征收人 ,是民主德国消失后的一个棘手问题。对此问题 , 《统一条

约》比照《基本法》第 135a条有关处理帝国时期债务问题的规定 ,在第 135a条下增列第 2款 ,并恢复第

143条。根据这两处修改 ,原民主德国地区个人财产权被征收的情况将不再予以复原[ 1]
(第 74 页)。这

一规定不断受到有关宪法诉愿的挑战 ,理由之一是《统一条约》对《基本法》的修改 ,实际上逾越了《基本

法》第 79条第 3项对修宪所施加的限制 。后者规定 ,对《基本法》的修改 ,不得违背人格尊严条款。宪法

法院于 1991年 4月作成判决(BVerfGE 84 90)认为“基本法对于此项使人不利之财产侵害不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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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或事实上皆无法加以规范” ,从而维护了第 135a条第 2款和第 143条的合宪性 ,但是附加了一项对立

法机关的要求 ,即要求立法机关根据《基本法》第 3条所规定的平等原则 ,对国有化过程中的征收行为制

定一个衡平规范(补偿原则)[ 3](第 13页)。

第二 ,柏林墙士兵射杀越境者的问题。民主德国政府曾经授权守卫柏林墙的士兵射杀越境者 。根

据《基本法》第 103条第 2项的规定 ,统一后的德国刑法以及统一前联邦德国的刑法 ,都不得适用于统一

前在民主德国地区发生的刑事案件。按此规定 ,柏林墙士兵射杀越境者的行为被排除追责范围之外。

按照这一逻辑 ,一名原柏林墙士兵在被判处刑罚后 ,向宪法法院提起了一件宪法诉愿。但是 ,宪法诉愿

并没有得到宪法法院的支持(BVerfGE 95 , 96)。宪法法院认为 ,柏林墙士兵射杀越境者的行为 ,实际

上是将防止越界的国家利益放置在个人生命权之上 ,此等行为是严重的不法行为 ,应被排除在不受追溯

的案件范围之外
[ 3]
(第 17 页)。这项判决为追究柏林墙士兵的刑事责任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

四 、启　示

《基本法》在德国复归统一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本身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蜕变。

目前 ,台湾问题的法律属性已经获得了普遍认同[ 8](第 38页),尽管两岸关系与两德关系有着完全不同的

性质 ,但联邦德国基本法在国家统一过程中的作用 ,仍能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第一 ,重视宪法在国家统

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运用宪法思维来判断和解决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第二 ,在宪法中

确认国家统一的事实与目标 ,可以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最终完全统一提供宪法上的依据 ,又构成在两

岸互动中争取主动权的法律资源;第三 ,善于运用宪法解释的方式 ,在个案中依据宪法的规定 ,可以平衡

各方观点 ,既坚持统一的总体原则和方向 ,又不失时机地开放两岸关系深入发展的制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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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Law of BRD and the Reunification of Germany

Zhu Jie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 Wuhan 430072 , H ubei China)

Abstract:The Basic Law of Federal Republic of Ge rmany had played a pivotal ro le during the

histo rical process of reunif ication.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Consti tutional Court i s the principal

practi tione r of the Basic Law , whose tw o historic decision removed the legal obstacles o f 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BRD and DDR as w ell as the reuni ficat ion.After German reunif ication , the Basic

Law had g radual t ransfo rmed to the constitution o f the w hole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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